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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文件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）

鄂发改公管〔2025〕77号

省发改委 省住建厅 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
关于进一步规范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信息发布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招标投标指导协调工作牵头部门、建设行政监督

部门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：

根据省纪委办公厅《全省整治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突出问题

攻坚行动工作方案》关于围绕若干个“小切口”开展调查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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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一批制度成果的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信息发布，促进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顺利进行，

优化我省营商环境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规范招标人填写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

件中的行政监督部门

（一）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行政监督部门

规范事项：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省、市、县三

级核准备案的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，招标人

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办理进场登记时，应按照建设项

目属地管理原则，准确填写项目属地负责房建市政工程建设招

投标行政监督管理工作职责的部门，不应将行政监督部门笼统

填写为省住建厅。

示例：某建设单位的房建工程项目，建设地点位于洪山区，

行政监督部门应填写洪山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。某建设单

位的市政工程项目（包括道路、桥梁、遂道、地铁等工程），

建设地点位于汉江区，行政监督部门应填写江汉区住房和城市

更新局。市、县政府对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投

诉处理、监督执法明确为住建部门、行政审批部门、发改部门、

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部门、综合执法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

负责的，其所辖区域内房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进入省公共资源

交易平台交易的，行政监督部门应填写对应市、县的相关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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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部门。

依据：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条规

定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，对

招投标活动实施监督，依法查处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。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有关招投标活动的监督职责

分工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2.《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

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0〕34号）

中明确：“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

路、管道、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

督执法，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”。3.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 2016第 39 号令）中明确：各级行

政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，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活

动的事中事后监管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4.《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工作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函〔2019〕55号）明确：“跨区域交易

的监管职责不因交易平台转移而转移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

按照项目谁主管、谁监管的原则明晰监管职责。”5.省纪委办公

厅《全省整治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突出问题攻坚行动工作方案》

（鄂纪办〔2025〕19号）中要求“健全分级属地、全链条监管

责任体系”。

（二）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诉处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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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事项：非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、国有企业生

产经营资料和设备等的招标活动中，招标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

任，在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之前，应建立健全内

控制度，制定矛盾和争议解决机制，明确投诉处理部门。在填

写监督部门时，应写明招标人内部处理投诉部门或者上级主管

部门，不应将行政监督部门填写为省住建厅。招标人在处理投

诉过程中，如遇到诸如业绩、资质等招标人无法核实的事项，

可函请相关建设行政监督部门核查。

示例：某机场集团公司的设备采购项目，自主选择进入省

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，其投诉处理部门应填写招标人

内部处理投诉的部门或者招标人的上级主管部门。某银行的房

屋维修项目，不属于工程建设新、改、扩及其相关的装修、拆

除、修缮，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，其投诉处理部

门应填写招标人内部处理投诉的部门或者招标人的上级主管部

门。

依据：《湖北省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

主体责任清单（试行）》（鄂发改规〔2024〕1号）中明确“非

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愿采取招标方式的，招标人应当建

立矛盾和争议处理机制，并负责处理。”

二、进一步规范公示、公告信息发布

规范事项：省交易（采购）中心及时将评标结果公示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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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结果公告模板中的“行业主管部门”更名为“行政监督部门”，

督促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填写的评标结果公示、

中标结果公告中的行政监督部门与招标文件中的行政监督部门

保持一致。

删除中标结果公告中“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中

标结果公告，以及有关招标投标活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可

以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”，以及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交易项目的招标文件、评标结果公示、中标结果公告中涉

及“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”的表述。

依据：1.《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

委 2017 第 10号令）中明确：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和

公示信息应当根据招标投标法律法规，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

同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文件编制，实现标准化、格式化。2.《湖

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级招标投标工作的通知》（鄂

政发〔2005〕41号）中明确省交易中心应“建立和完善招标投标

信息发布制度；建立和完善中心网络信息管理系统，为招标投

标各方和窗口单位提供准确、高效的网络化、自动化服务”。3.

《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中标结果公示异议和投诉问题的答

复》（发改办法规〔2018〕465号）中指出，由于在中标候选人

公示环节已经充分公布了中标候选人的信息，并保障了投标人

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权利，因此中标结果公示的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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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为告知性公示，即向社会公布中标结果。4.2024年 1月，在

湖北省机构改革中，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机构即原湖北省公

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已经撤销不再保留。5.省发改委联合省住

建厅等部门编制的《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全过程工程咨

询服务招标文件示范文本（2024年电子化第一版）》《湖北省

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程总承包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示范文本

（2024年电子化第三版）》《湖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程

总承包招标文件示范文本（2024年电子化第四版）》中均已删

除综合监督管理机构，评标结果公示和中标结果公告应当与招

标文件中相关内容保持一致。

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）

2025年 3月 27日

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3月 27日印发




